
 

１ 

防
範
退
離
職
文
武
職
公
務
員
赴
大
陸
地
區
任
職
管
制
措
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行
政
院
民
國
九
十
年
八
月
二
十
三
日
台
九
十
院
人
政
力
字
第
一
九
一
二
七
六
號
函
核
定 

防
範
階
段 

防
範
重
點 

具

體

措

施 

執

行

方

式 

項

目 

相

關

法

令

規

定 

實

施

內

容 

執

行

機

關 

作

法 

退
離
職
後 
事
前
宣
導
，

俾
退
離
職

公
務
員
擬

赴
大
陸
地

區
時
，
能

確
依
規
定

辦
理 

於
公
務
員
辦
理
退
離

職
手
續
時
，
加
強
宣

導
有
關
進
入
大
陸
地

區
應
經
許
可
及
不
得

擔
任
大
陸
地
區
職
務

等
相
關
規
定 

(

一)

「
臺
灣
地
區
與
大
陸
地
區
人
民
關
係
條
例
」
第
九
條
規
定
：「
（
第
一
項
）

臺
灣
地
區
人
民
進
入
大
陸
地
區
，
應
向
主
管
機
關
申
請
許
可
。
（
第
二

項
）
臺
灣
地
區
人
民
經
許
可
進
入
大
陸
地
區
者
，
不
得
從
事
妨
害
國
家

安
全
或
利
益
之
活
動
。
：
：
」
第
三
十
三
條
規
定
：「
（
第
一
項
）
臺
灣

地
區
人
民
、
法
人
、
團
體
或
其
他
機
構
，
非
經
主
管
機
關
許
可
，
不
得

為
大
陸
地
區
法
人
、
團
體
或
其
他
機
構
之
成
員
或
擔
任
其
任
何
職
務
；

亦
不
得
與
大
陸
地
區
人
民
、
法
人
、
團
體
或
其
他
機
構
聯
合
設
立
法

人
、
團
體
、
其
他
機
構
或
締
結
聯
盟
。
（
第
二
項
）
前
項
許
可
辦
法
，

由
有
關
主
管
機
關
擬
訂
，
報
請
行
政
院
核
定
後
發
布
之
。
：
：
」
第
九

十
條
規
定
：
「
違
反
第
三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者
，
處
新
臺
幣
十
萬
元

以
上
五
十
萬
元
以
下
罰
鍰
。
」
第
九
十
一
條
規
定
：「
違
反
第
九
條
第
一

項
規
定
者
，
處
新
臺
幣
二
萬
元
以
上
十
萬
元
以
下
罰
鍰
。
」 

(

二)

「
臺
灣
地
區
人
民
進
入
大
陸
地
區
許
可
辦
法
」
第
十
五
條
之
一
規
定
：「
（
第

一
項
）
左
列
臺
灣
地
區
人
民
，
申
請
進
入
大
陸
地
區
，
應
經
內
政
部
會

同
國
家
安
全
局
、
法
務
部
及
行
政
院
大
陸
委
員
會
組
成
之
審
查
會
（
以

下
簡
稱
內
政
部
審
查
會
）
審
查
許
可
，
始
得
進
入
大
陸
地
區
：
一
、
政

務
人
員
。
二
、
於
國
防
、
科
技
、
情
治
或
其
他
經
核
定
與
國
家
發
展
、

安
全
相
關
機
關
從
事
涉
及
國
家
機
密
業
務
之
人
員
。
三
、
受
前
款
機
關

委
託
從
事
涉
及
國
家
機
密
公
務
之
個
人
或
民
間
團
體
、
機
構
成
員
。

四
、
前
三
款
退
離
職
未
滿
三
年
之
人
員
。（
第
二
項
）
前
項
第
三
款
及
第

四
款
人
員
申
請
進
入
大
陸
地
區
，
應
於
預
定
進
入
大
陸
地
區
之
日
三
週

前
，
向
境
管
局
提
出
申
請
。（
第
三
項
）
第
一
項
內
政
部
審
查
會
，
必
要

時
得
邀
集
申
請
人
（
原
）
服
務
機
關
所
屬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或
委
託
機
關

列
席
。（
第
四
項
）
第
一
項
所
列
人
員
，
其
涉
及
國
家
機
密
之
認
定
，
由

（
原
）
服
務
機
關
、
委
託
機
關
或
受
託
團
體
、
機
構
依
相
關
規
定
及
業

務
性
質
辦
理
。（
第
五
項
）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及
第
二
款
人
員
，
由
服
務
機

關
依
第
十
四
條
規
定
辦
理
後
，
轉
送
內
政
部
審
查
會
審
查
；
第
一
項
第

三
款
人
員
，
由
委
託
機
關
或
受
託
團
體
、
機
構
造
具
名
冊
函
送
境
管
局

備
查
，
並
副
知
當
事
人
；
第
一
項
第
四
款
名
冊
，
原
服
務
機
關
、
委
託

機
關
或
受
託
團
體
、
機
構
應
於
退
離
職
人
員
退
離
職
二
週
前
，
造
具
名

冊
函
送
境
管
局
，
並
副
知
當
事
人
。
但
臨
時
提
出
退
離
職
情
形
，
應
於

退
離
職
人
員
退
離
職
前
送
達
境
管
局
。（
第
六
項
）
第
一
項
第
四
款
退
離

職
人
員
退
離
職
後
，
應
經
內
政
部
審
查
會
審
查
許
可
，
始
得
進
入
大
陸

地
區
之
期
間
，
原
服
務
機
關
、
委
託
機
關
或
受
託
團
體
、
機
構
得
依
其

所
涉
及
國
家
機
密
及
業
務
性
質
增
減
之
。
：
：
」 

       

依
上
開
規
定
，
臺
灣
地
區
人
民
進
入
大
陸
地
區
，
應
向
主
管
機

關
申
請
許
可
；
經
許
可
者
不
得
從
事
妨
害
國
家
安
全
或
利
益
之

活
動
；
臺
灣
地
區
人
民
、
法
人
、
團
體
或
其
他
機
構
非
經
主
管

機
關
許
可
，
不
得
為
大
陸
地
區
法
人
、
團
體
或
其
他
機
構
之
成

員
或
擔
任
其
任
何
職
務
；
亦
不
得
與
大
陸
地
區
人
民
、
法
人
、

團
體
或
其
他
機
構
聯
合
設
立
法
人
、
團
體
、
其
他
機
構
或
締
結

聯
盟
。
為
嚴
防
公
務
員
離
職
後
角
色
混
淆
，
致
影
響
國
家
安
全

及
利
益
，
各
機
關
於
所
屬
公
務
員
退
離
職
時
，
應
正
式
書
面
告

知
，
並
發
給
「
臺
灣
地
區
與
大
陸
地
區
人
民
關
係
條
例
」、「
臺

灣
地
區
人
民
進
入
大
陸
地
區
許
可
辦
法
」
相
關
規
定
及
案
例
，

並
加
強
宣
導
。 

本
院
大
陸
委

員
會 

針
對
相
關
法
令
規
定
及
案
例
編
輯

成
冊
，
函
送
各
機
關
發
給
退
離
職

公
務
員
並
加
強
宣
導
。 

銓
敘
部
、
國
防

部
、
本
院
人
事

行
政
局 

通
令
各
機
關
確
實
加
強
辦
理
。 

各
機
關 

依
通
令
確
實
加
強
辦
理
。 



 

２ 

防
範
階
段 

防
範
重
點 

具

體

措

施 

執

行

方

式 

項

目 

相

關

法

令

規

定 

實

施

內

容 

執

行

機

關 

作

法 

退
離
職
後 

落
實
進
入

大
陸
地
區

管

制

機

制
，
並
確

保
公
務
員

遵
守
有
關

不
得
擔
任

大
陸
地
區

職
務
之
規

定 

一
、
針
對
涉
及
國
家

機
密
業
務
之
人

員
以
及
政
務
人

員
，
於
任
職
期

間

及

退

離

職

後
，
進
入
大
陸

地
區
，
加
強
審

查
。 

「
臺
灣
地
區
人
民
進
入
大
陸
地
區
許
可
辦
法
」
第
十
五
條
之
一
規
定
（
同
前
） 

 

(

一)

依
「
臺
灣
地
區
人
民
進
入
大
陸
地
區
許
可
辦
法
」
第
十
五

條
之
一
規
定
，
涉
及
國
家
機
密
業
務
之
人
員
以
及
政
務
人

員
，
於
任
職
期
間
及
退
離
職
後
一
定
期
間
，
進
入
大
陸
地

區
，
其
申
請
許
可
，
須
經
由
主
管
機
關
會
同
有
關
機
關
組

成
審
查
會
加
以
審
查
。
為
落
實
管
制
機
制
，
並
符
合
法
律

保
留
原
則
，
修
正
「
臺
灣
地
區
與
大
陸
地
區
人
民
關
係
條

例
」
第
九
條
，
將
上
開
規
定
納
入
；
並
請
上
開
機
關
加
強

審
查
工
作
。 

內
政
部
、
本
院

大
陸
委
員
會 

推
動
「
臺
灣
地
區
與
大
陸
地
區
人

民
關
係
條
例
」
第
九
條
修
法
工

作
。 

內
政
部
、
國
家

安
全
局
、
法
務

部
、
本
院
大
陸

委
員
會 

加
強
涉
及
國
家
機
密
業
務
之
人
員

以
及
政
務
人
員
進
入
大
陸
地
區
之

審
查
工
作
。 

(

二)

依
「
臺
灣
地
區
人
民
進
入
大
陸
地
區
許
可
辦
法
」
第
十
五

條
之
一
第
四
項
及
第
五
項
規
定
，
涉
及
國
家
機
密
業
務
之

人
員
以
及
政
務
人
員
，
其
涉
及
國
家
機
密
之
認
定
，
由
服

務
機
關
依
相
關
規
定
及
業
務
性
質
辦
理
，
並
於
其
退
離
職

前
，
造
具
名
冊
函
送
境
管
局
，
並
副
知
當
事
人
。
為
落
實

上
開
認
定
作
業
，
俾
嚴
格
規
範
前
開
人
員
進
入
大
陸
地

區
，
各
機
關
應
確
實
重
新
檢
討
認
定
須
送
境
管
局
之
涉
及

國
家
機
密
業
務
人
員
以
及
政
務
人
員
名
冊
，
並
加
強
相
關

入
出
國
列
管
作
業
。 

內
政
部
、
本
院

大
陸
委
員
會 

通
令
各
機
關
應
確
實
重
新
檢
討
認

定
須
送
境
管
局
之
涉
及
國
家
機
密

業
務
人
員
以
及
政
務
人
員
名
冊
，

並
加
強
相
關
入
出
國
管
制
作
業
。 

各
機
關 

即
可
加
強
相
關
入
出
國
管
制
作

業
。 

(

三)

涉
及
國
家
機
密
業
務
之
人
員
以
及
政
務
人
員
經
核
准
進

入
大
陸
地
區
者
，
再
次
正
式
書
面
告
知
，
並
發
給
「
臺
灣

地
區
與
大
陸
地
區
人
民
關
係
條
例
」、「
臺
灣
地
區
人
民
進

入
大
陸
地
區
許
可
辦
法
」
相
關
規
定
及
案
例
，
並
加
強
宣

導
。 

內
政
部
、
本
院

大
陸
委
員
會 

針
對
相
關
法
令
規
定
及
案
例
編
輯

成
冊
，
發
給
上
開
人
員
並
加
強
宣

導
。 

二
、
涉
及
國
家
機
密

業
務
之
人
員
以

及
政
務
人
員
，

未
經
許
可
進
入

大
陸
地
區
，
或

違
反
不
得
擔
任

大
陸
地
區
職
務

相
關
規
定
者
，

課
以
較
臺
灣
地

區
其
他
人
民
，

更
為
嚴
重
之
處

罰
；
並
停
止
領

受
退
休
金
（
退

職
酬
勞
金
）
及

優
惠
儲
存
之
權

利
。 

(

一)

「
臺
灣
地
區
與
大
陸
地
區
人
民
關
係
條
例
」
第
九
十
條
及
第
九
十
一
條

規
定
（
同
前
） 

(

二)

「
公
務
人
員
退
休
法
」
第
十
二
條
規
定
：
「
有
左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，
停

止
其
領
受
退
休
金
之
權
利
，
至
其
原
因
消
滅
時
恢
復
： 

一
、
褫
奪
公

權
，
尚
未
復
權
者
。
二
、
領
受
月
退
休
金
後
，
再
任
有
給
之
公
職
者
。
」 

(

三)

「
政
務
人
員
退
職
酬
勞
金
給
與
條
例
」
第
十
二
條
規
定
：
「
有
下
列
情

形
之
一
者
，
停
止
其
領
受
月
退
職
酬
勞
金
之
權
利
，
至
其
原
因
消
滅
時

恢
復
：
一
、
褫
奪
公
權
尚
未
復
權
者
。 

二
、
領
受
月
退
職
酬
勞
金
後

再
任
政
務
人
員
或
其
他
有
給
之
公
職
人
員
者
。
」 

(

四)

「
公
務
人
員
退
休
法
施
行
細
則
」
第
三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：「
本
法
修

正
施
行
前
任
職
年
資
，
依
本
法
修
正
施
行
前
原
規
定
標
準
核
發
之
一
次

退
休
金
，
自
願
儲
存
時
，
得
由
政
府
金
融
機
關
受
理
優
惠
儲
存
，
其
辦

法
由
銓
敘
部
會
商
財
政
部
定
之
。
」 

         

(

一)

依
「
臺
灣
地
區
與
大
陸
地
區
人
民
關
係
條
例
」
第
九
十
條

及
第
九
十
一
條
規
定
，
臺
灣
地
區
人
民
違
反
第
三
十
三
條

第
一
項
及
第
九
條
第
一
項
有
關
進
入
大
陸
地
區
應
經
許

可
及
不
得
擔
任
大
陸
地
區
職
務
等
相
關
規
定
者
，
分
別
處

「
新
臺
幣
十
萬
元
以
上
五
十
萬
元
以
下
」
以
及
「
新
臺
幣

二
萬
元
以
上
十
萬
元
以
下
」
之
罰
鍰
。
為
期
防
範
涉
及
國

家
機
密
業
務
之
人
員
以
及
政
務
人
員
違
反
上
開
規
定
，
宜

修
正
「
臺
灣
地
區
與
大
陸
地
區
人
民
關
係
條
例
」
第
九
十

條
及
九
十
一
條
，
課
以
較
臺
灣
地
區
其
他
人
民
，
更
為
嚴

重
之
處
罰
。 

本
院
大
陸
委

員
會 

推
動
「
臺
灣
地
區
與
大
陸
地
區
人

民
關
係
條
例
」
第
九
十
條
及
九
十

一
條
之
修
法
工
作
。 

各
機
關 

俟
修
法
後
切
實
辦
理
。 

(

二)

推
動
修
正
「
臺
灣
地
區
與
大
陸
地
區
人
民
關
係
條
例
」
，

增
列
涉
及
國
家
機
密
業
務
之
人
員
以
及
政
務
人
員
違
反

該
條
例
第
九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三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有
關
進

入
大
陸
地
區
應
經
許
可
及
不
得
擔
任
大
陸
地
區
職
務
等

相
關
規
定
者
，
停
止
領
受
退
休
金
（
退
職
酬
勞
金
）
及
優

惠
儲
存
之
權
利
。 

本
院
大
陸
委

員
會
、
銓
敘

部
、
財
政
部
、

本
院
人
事
行

政
局 

推
動
「
臺
灣
地
區
與
大
陸
地
區
人

民
關
係
條
例
」
相
關
條
文
之
修
法

工
作
。 

 


